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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公益性岗位
管理办法

为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2024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发一批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，为加强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是为脱贫户、监测对象提供就地就近临时性工作机会，实现脱贫群众增收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为目标。
第二条 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劳务协议签订条件：
（一）凡是未外出务工，没有任生态护林员、其他类别公益性岗位等固定岗位，非行政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在职干部，年龄在16周岁以上、有劳动能力、有就业愿望的脱贫户、监测对象，都应纳入岗位人选库，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安置的人员应在人选库范围内。
（二）具备岗位所需的基本条件。
（三）思想品德良好且就业意愿强烈，从业积极性高。
第三条 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的设置与职责
（一）岗位设置。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的设置要符合本村经济社会发展、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，岗位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市政公共设施设备的管理、养护、清洁、绿化，乡村风貌提升、卫生保洁、道路维护、水利维护、治安协管、村务协理等。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工作时间。岗位具体职责（见附件13）由县级统一制定，工作范围、工作时间由村级根据实际自行制定并列入服务协议中。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每月出勤时间不少于10天。
第四条 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的日常管理和监督。
按照“谁用人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各乡（镇）和各行政村负责日常管理和建档工作，县级人社部门对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（一）村级日常管理
1.行政村根据实际动态调整人选库和岗位库，并按月整理台账。
2.行政发布岗位公告，并组织符合条件人员报名，填报《龙胜各族自治县   乡（镇）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名单》和《   乡（镇）   村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民主评议结果报告单》至乡（镇）审批，并对拟安置人员进行公示。行政村新开发岗位需向社会发布公告，新安置人员上岗需公示、审批和签订协议。
3.对上岗人员进行考勤管理。行政村制作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人员上岗考勤表，对岗位人员上岗进行签到或记录，行政村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管理人员检查、评价岗位人员日常工作完成情况，并在考勤表上对人员出勤、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签字确认。考勤情况要在村级进行公示。岗位人员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工作的需向行政村书面请假。协议期限内的人员主动提出辞职的，需提前15日向行政村（社区）提交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可离职，行政村及时将人员变动情况反馈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
4.每月25日前，行政村将本月用工情况和拟拨付岗位补贴金额汇总报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
5.行政村按岗位收集台账、现场工作照等资料并归档。
（二）乡镇级日常管理
1.乡（镇）要成立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管理本乡（镇）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各项相关事宜。并将乡（镇）级岗位开发指标合理分配至各行政村，指导村级按程序开发岗位、安置人员，与村级同步发布岗位公告及拟安置人员公示，审批安置人员。
2.每月核实当月上岗人员信息，填报《龙胜各族自治县2024年   月   乡（镇）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变动情况表》上交县人社局。为岗位人员申请参加意外伤害险及申报、发放岗位补贴。
3.指导行政村对上岗人员进行考勤管理，并每月进行抽查、督查和核实。每月核实乡（镇）级指标是否全部利用，定期安排专人检查各行政村人员上岗、岗位管理等情况，经分管领导签字后要在乡（镇）进行公示，并及时将情况反馈给县人社局。
4.及时安排专人将岗位人员信息录入防返贫APP信息系统。
（三）县级部门职责
1.县级人社、乡村振兴部门不定期对岗位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虚报冒领、空岗、挂岗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等骗取岗位补贴的，除追回所有资金外，依照有关纪律规定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2.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岗位开发和监督。指导乡（镇）开发岗位、规范上岗流程和日常管理。
3.县乡村振兴局指导岗位人选库建立并负责上岗人员身份核实。
4.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的筹集和拨付。指导乡（镇）财务做好用款计划，监督乡（镇）财务及时发放岗位补贴。
第五条 检查的内容
（一）检查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库和人选库情况；
（二）检查上岗人员是否符合条件，岗位招聘公告、报名表、公示、服务协议是否齐全；
（三）检查日常管理情况，是否上岗做工，是否有出勤记录，离职的是否完善离职手续等；
（四）随机抽查上岗人员，检查每月是否按时收到岗位补贴。
第六条 检查人员要熟悉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开发实施方案，了解上岗流程和日常管理要求。
第七条 县级人社、乡村振兴部门要联合对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纠正，存在问题严重的进行通报并要求限期整改。
第八条 本办法由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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